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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管篇 ※ 

一、何時開放申請納管？ 

109 年 3 月 20 日起 2 年內申請納管，即 109 年 3 月 20 日~111 年 3 月 19 日受理納管申

請。 

 

二、納管須符合哪些資格條件？ 

1. 屬製造業。【汽修廠、倉庫、停車場、買賣業、修理業等非屬製造業，不能納管】 

2. 達到應辦工廠登記規模【以下稱作業廠房不含倉庫、辦公室、員工休息室及廁所

等】： 

⚫ 產業類別 17、18、19 類及有設廠標準工廠→作業廠房 50 平方公尺以上 or 動力及電

熱合計達 2.25 瓩以上。 

⚫ 其他產業類別→作業廠房 150 平方公尺以上 or 動力及電熱合計達 75 瓩以上。 

3. 105.5.19 以前已從事製造加工，且申請時仍持續中： 

⚫ 既有建物證明：105 年 5 月 19 日以前航照圖。【農林航空測量所，(02)2333-2600】 

⚫ 從事製造加工證明（以下擇一提供，須為 105.5.19 以前，並應與工廠地址相符）： 

(1) 用電種類為裝置電力、需量電力或表燈營業用之證明。 

(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3) 購買技術所支付之權利金、授權金與技術支援、顧問、生產用機器、設備及其

他相關費用證明。 

(4) 工業團體會員登記資料。 

(5) 行政或司法機關製作之文書、處分書或裁判書。 

(6) 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認足資證明之文件。 

4.從事低污染事業。【參考經濟部公告之「低污染認定基準」】 

5.非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設立地區。【內政部「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https://eland.cpami.gov.tw/seportal/查詢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經濟部網站查詢農產業

群聚地區】 

 

 

三、什麼是經濟部公告不宜設立地區？要如何查詢？ 

1. 指經濟部公告「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不宜設立工廠者」，共 28 項。 

2. 其中第 1~27 項，為內政部劃設之「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 1~25 項，查詢方式如

下：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https://eland.cpami.gov.tw/seportal/ 

 

 

 

 

 

 

https://eland.cpami.gov.tw/se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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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點選「應免查範圍查詢」 

 
 

◎步驟二：點選「以行政區查詢應免查範圍」 

 

 

◎步驟三：輸入所在地區地段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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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匯出 PDF→列印即可 

 

◎步驟五：針對「應查」項目透過單一窗口查詢平台付費查詢或直接函文主管機關免

費查詢取得主管機關答復函。（建議優先透過單一窗口付費查詢） 

3. 第 28 項「農產業群聚地區」請至：https://cto-moea.nalrcs.org/query/ 輸入地段號資料

查詢後列印查詢結果。【如 IE 瀏覽器無法開啟網頁，請改用 Chrome 瀏覽器】 

https://cto-moea.nalrcs.org/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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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納管有什麼好處？如果不申請納管會被處罰嗎？ 

1. 申請納管後，將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國土計畫法第 38 條、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及建築法第 86 條第 1 款、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等裁罰規定。且後續可以提送工

廠改善計畫，並於完成改善後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2. 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未於 111 年 3 月 19 日前申請納管，將依法停止供電、供水、

拆除。 

 

五、申請納管應檢附哪些文件？文件缺漏應於多久內補正？無法補正是否可退費？ 

【詳細內容請參考：納管_應附書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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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納管申請書。 

2.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3. 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或外國人，檢附在臺設定居所證明文件。 

4. 最近三個月內工廠現場照片，及工廠座落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並

標示出廠地與建築物位置。 

5. 105 年 5 月 19 日以前既有建物及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事實之證明文件。 

6. 最近一年內經查復非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設立工廠地區之下列文件：(一)內政部營

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查詢之環境敏感地區應免查範圍資料；或應查

範圍之查復文件；或逕向各區位劃設主管機關申請之查復文件。(二)經濟部網站所

列農產業群聚地區之查詢結果。 

【所有文件一式 2份，影本均應附註「影本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工廠大小章】 

 

★第 5、6項文件可於申請後 6個月內補正，其他文件應於通知後 30日內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將以書面駁回納管申請，已繳交之納管輔導金，不予退還★ 

 

六、納管是否需繳交費用？如何計算？ 

1. 申請納管時應繳交「納管輔導金」，之後每年 3 月 19 日前都要按時繳交。 

2. 「納管輔導金」依廠地面積計算，新台幣 2~10 萬不等（計算級距表如下頁）。 

 

七、納管時間為新法施行日起 2 年內，如果第 2年再申請納管，是否可以少繳 1年納

管輔導金？ 

無論何時申請納管，應繳納之納管輔導金皆相同。第 2年申請納管者，仍應一併補繳

第 1年之納管輔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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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明】 

⚫ 109/3/20~109/12/31納管：先繳第 1年，110年起每年 3/19前繳交。 

⚫ 110/1/1~110/3/19納管：為簡政便民，建議 1次繳足 2年，111年起每年 3/19前

繳交。(工廠如選擇先繳第 1年，則 110/3/19前仍應繳交第 2年） 

⚫ 110/3/20後納管：應一次繳足 2年，111年起每年 3/19前繳交。 

 

八、申請納管如果被駁回，已繳交的納管輔導金會退還嗎？ 

駁回原因及退費與否說明如下： 

1. 逾 111 年 3 月 19 日提出申請納管：可以退費。 

2. 位於經濟部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不宜設立工廠地區：可以退費。 

3. 其他情形（逾期未補正、非屬工廠、逾期未提出改善計畫……）：不予退費。 

 

九、同一廠址有 2家以上未登記工廠應如何申請？ 

同一廠址設置 2家以上未登記工廠時，應分別依規定申請納管、提出改善計畫及申請

特定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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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改善計畫篇 ※ 

 

一、工廠改善計畫多久內要提出？ 

必須在 112 年 3 月 19 日前提出。 

★ 逾期未提出，將駁回納管申請，已繳交之納管輔導金，不予退還 ★ 

 

二、工廠改善計畫要檢附哪些文件？應記載哪些事項？ 

【應檢附文件】 

1. 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第一類或第三類謄本，需載明全部所有權人完整姓

名）及地籍圖謄本，其比例尺不小於 1/1200；其屬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另檢附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2. 廠地位置圖及土地使用現況配置圖（另附土地清冊及現場照片）。 

3. 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算表；如領有使用執照者，併附使用執照。 

4. 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力容量、熱能），得與前款之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合併

繪製。 

5. 主要產品製造流程圖。（如有 2 種以上產品應分別畫出製造流程圖，流程圖須搭配廠

內相關設備繪製） 

6. 建築物或廠地非自有者，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或租賃契約；如建築物或廠地屬公有

者，檢附申請人與國有地管理機關訂定之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為確認建築物所有

權人，請檢附最近一期房屋稅單、建物權狀或建物謄本佐證，建物所有權人如有 2

人以上，應比照土地清冊提供建物清冊供參，相關文件之建物門牌應與納管廠址相

符） 

7. 依照「申請特定工廠改善計畫之廠區外部消防水源檢核表」勾選之改善方式，檢附

書圖並載明依據、水源水量計算、距離、至工廠道路及其他事項。（請檢附產業發展

處網站內 30-1 至 30-4 文件，相關圖說須經消防專技人員簽證。） 

★工廠改善計畫無須檢附「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只需檢附「外部消防水源資

料」（30-1 至 30-4 文件），再由工業單位轉請消防局審查。 

★倘欲自行先送消防局審查，請將「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及「外部消防水源資

料」（30-1 至 30-4 文件）一併提送消防局，自行提送與否不影響工廠改善計畫之送

件及後續審查。 

8. 工廠應取得環保許可文件自我檢核表。（請檢附產業發展處網站內第 19 項文件，不

須自行送環保局審查） 

9. [新竹市] 排水平面圖（雨、污分流以不同顏色標註）：圖說請依據下水道法、下水

道法施行細則及下水道用戶排水設置標準辦理，並依本案特性未達供公眾使用可由

建築師簽證，達供公眾使用則應由專業技師（環境/衛生工程、土木科或水利科）

簽證。 

10. [新竹市] 函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排放口是否位於農用渠道，

並檢附答復文件，以利審查。 

11.委託書（委託辦理者應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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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如工廠改善計畫各欄位與當初申請納管時資料不

同，須提出更正者，請敘明理由及更正事項提出「更正說明書」，由本府審酌是否同意

更正之） 

 

【應記載事項】 

1. 廠名、廠址、工廠負責人姓名及其住所或居所。 

2. 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3. 生產設備之使用電力容量、熱能及用水量。 

4. 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5. 廠地座落使用分區、編定用地別、地號及面積。 

6. 屬低污染事業之說明，及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7. 消防安全改善措施。 

8. 因廠地範圍、位置、作業場所或產品，為下列各該法令管制者，應分別提出改善措

施。 

(1)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 

(2)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3)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 

(4)定有設廠標準之工廠。（如：食品工廠） 

(5)屬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之

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 

(6)用水量達水利法第 54 條之 3 規定，其用水計畫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9. 預計改善期限。 

10.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所有文件影本均應附註「影本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工廠大小章，簽證資料以提供

正本為原則，並應檢附相關專技/技術人員之有效合格執業執照。】 

 

三、工廠改善計畫要檢附幾份？可以先檢附一份審查嗎？ 

可以，先寄 1 份送產業發展處工商科初審後，再依通知另產製其餘份數。 

 

四、工廠改善計畫是否有範本可以參考？ 

經濟部有公布工廠改善計畫範本供民眾參考。可至產業發展處網站/便民服務/檔案下

載/工商科/特定工廠及未登記工廠專區/5.工廠改善計畫_範本，下載參考，本府範本

會依據中央或府內相關單位之意見不定期更新，請使用最新版本。 

 

五、工廠改善計畫應附文件有缺漏或應記載事項填寫不全時，補正時間為何？ 

1. 本府將通知於 30 日內補正，如有正當理由得向本府展延補正期限，但最遲仍應在

112 年 3 月 19 日前補正。 

2. 本府審查期間如逾 112 年 3 月 19 日者，則通知補正期間最長不超過 60 日。 

 

六、提出工廠改善計畫時，廠地面積、廠房面積或生產設備動力及熱能等項目如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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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申請納管時不同，可以更正嗎？ 

可以，請於工廠改善計畫中一併提出「更正說明書」，並敘明更正的具體事由，由本府

審核理由是否正當合理，再行決定是否同意更正。 

 

七、工廠改善計畫審查時間需要多久？ 

審查期間一般會在 6 個月內；必要時將延長 6 個月，並以 1 次為限（申請人補正期間

不計入審查期間）。 

 

八、工廠改善計畫核定後還需要繼續繳交納管輔導金嗎？ 

要，直到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止。（取得特定工廠後將改為繳交特定工廠營運管理金，

金額計算方式與納管時相同） 

 

九、工廠改善計畫核定後多久內要完成改善？ 

核定日起 2 年內應完成改善。申請人未於 2 年內改善完成，且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改

善期限屆滿前 3 個月之前申請展延。但展延期間最長不得超過 119 年 3 月 19 日。 

 

十、工廠改善計畫核定後還可以申請變更嗎？ 

可以，但限以下原因（如需展延原核定改善期間者，應一併提出申請）：  

1. 減少廠地、廠房或建築物面積。 

2. 增加或減少低污染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3. 適用法規修正。 

 

十一、經核定的工廠改善計畫什麼情況下會被撤銷或廢止？如被撤銷或廢止會退還納

管輔導金嗎？ 

經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將以書面予以撤銷或廢止，已繳交

之納管輔導金不予退還： 

1. 核定工廠改善計畫後，發現工廠改善計畫申請文件不符規定。 

2. 發生重大環境污染、重大工安事故，致嚴重影響鄰近工廠或民眾安全。 

3. 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產品。 

4. 未依規定申請變更，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5. 改善期間有歇業之情形。 

6. 逾改善期限未完成改善，或未履行附加負擔，經本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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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工廠篇 ※ 

一、工廠改善計畫核定後多久期限內需提出特定工廠登記申請？ 

1. 改善計畫經核定者，應於核定之日起 2 年內完成改善，進而申請特定工廠。 

2. 有正當理由未能於 2 年內完成改善者，得向本府申請展延。 

3. 最遲應於 119 年 3 月 19 日前取得特定工廠登記，逾期未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其

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自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 

 

二、申請特定工廠要檢附哪些文件？ 

1. 特定工廠登記申請書。 

2. 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者，應依環境影響評

估、水污染防治、空氣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或其他環保法令管制之類別，分別檢附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

之各項核准或許可證明文件。 

3. 出具地方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品

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件。 

4. 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5. 廢污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 

6. 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應檢附完工證明文件。 

7. 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檢附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8. 屬本法第 15 條第 5 款規定有設廠標準之工廠，應檢附符合標準之相關說明。 

9. 屬本法第 15 條第 6 款規定產品者，應檢附該法令主管機關出具之許可文件。 

10. 其他依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應檢附之文件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所有文件一式 6份，影本均應附註「影本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工廠大小章】 

 

 

三、取得特定工廠後對企業有什麼好處？有效期限有多長？ 

1. 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國土計畫法第 38 條、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及建築法

第 86 條第 1 款、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裁罰規定。 

2. 工廠建築物得准予接水、接電及使用，不受建築法第 73 條第 1 項規定之限制。 

3. 特定工廠登記有效期限至 129 年 3 月 19 日，這期間企業能安心經營免擔心受

罰。 

 

四、 特定工廠營運管理金如何計算？多久繳交一次？要繳到什麼時候？ 

   1.繳納期間：自特定工廠登記之日起每年繳交，至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

明文件，或特定工廠登記失效之日止。 

   2.「營運管理金」與「納管輔導金」收費標準一致，計算級距表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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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果當年度已經繳過納管輔導金，還需要繳交特定工廠營運管理金嗎？ 

1.當年度 3/19 前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1)已於 3/19 前繳交當年度「納管輔導金」，則當年度「營運管理金」直接由「納管輔

導金」抵充，隔年起每年 3/19 前繳交即可。 

 (2)未於 3/19 前繳交當年度「納管輔導金」，則應繳交當年度「營運管理金」，隔年起每

年 3/19 繳交。 

2.當年度 3/20 後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當年度「營運管理金」由「納管輔導金」抵充，

隔年起每年 3/19 前繳交即可。 

 

六、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者，可以轉換為特定工廠嗎？多久內要辦理？ 

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者，至遲應於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19日前，在原臨時登記事項

範圍內，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1.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申請書。 

   2.最近一年內經查復非位於本部公告不宜設立工廠地區之下列文件： 

(1)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查詢之環境敏感地區應免查範圍

查詢文件；如有應查範圍，則附應查範圍之查復文件或逕向各區位劃設主管機

關申請之查復文件。 

(2)本部網站所列農產業群聚地區之查詢結果。[屬低污染事業，得免檢附] 

 3.屬土污法第九條公告事業者，檢具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但其產業類

別、運作或營業用地範圍未有變更者，得檢附證明文件，申請免採樣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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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後，如要辦理變更，有什麼限制嗎？違反限制事項有何裁罰？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不得有下列各款所定之情事，違反者處新臺幣 10~50 萬元罰鍰： 

1.變更特定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 

2.以獨資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3.以合夥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合夥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4.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5.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6.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 

7.未履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附加之負擔。 

 

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的土地可以變更為工業用地嗎？ 

經濟部刻正研擬「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計畫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草

案）」，主管機關對於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土地變更為適當使用分

區或變更編定為適當使用地類別： 

1. 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依都市計畫法、區域

計畫法、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許可。 

2. 非群聚地區且位於都市計畫以外之土地：由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擬具用地計畫，

就其工廠使用之土地，於繳交回饋金後申請核發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變更為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但因前款整體規劃之需要，本府得駁回

其申請。 

  3. 非群聚地區且位於都市計畫土地：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 

 

★詳細資料可參閱★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網站/便民服務/檔案下載/工商科/特定工廠及未登記工廠專區 

市府諮詢專線：03-5259003、03-5216121 分機 256 

(https://dep-construction.hccg.gov.tw/)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網站/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專區

(https://www.cto.moea.gov.tw/FactoryMCLA/) 

經濟部諮詢專線：0800-288019、049-2359171 分機 4 

 

 

https://dep-construction.hccg.gov.tw/
https://www.cto.moea.gov.tw/FactoryMCLA/

